
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

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1) 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各項員工福利方案之規劃及執行，主要福利措施及

實施情形：餽贈端午、中秋、生日、結婚及生育禮金等；發放喪亡、傷病住院補

助金；提供健康檢查、團體保險及購屋優惠等福利；舉辦運動會等各項團康活

動；不定期提供旅遊補助；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及發放員工酬勞。 

(2) 合併公司除法定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外，尚為同仁投保團體保險(壽險、意

外險、癌症、住院醫療險)，並因應疫情於 110 年度新增加保防疫險，以保障同

仁染疫後之經濟需求。 

2.員工進修與教育訓練： 

(1) 合併公司於110年度積極營造學習環境，善用視訊平台及多媒體工具，搭配線

下與線上的訓練，提供更方便快速學習新知的訓練方式，並依職級及工作需求

規劃訓練課程，以確保提升專業技能並發展各項職務所需能力，進而留住潛力

人才、培育公司未來的基石。 

 
(2) 110年度教育訓練概況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類別 課程數 費用 費用比例 人次 人次比例 

內部

訓練 

內部講師課程 92 87 4% 1,422 35% 

外部講師課程 12 268 12% 358 8.8% 

中階主管培訓課程 5 420 19% 76 1.9% 

終身

學習 

專業學習補助 

(證照補助) 
26 470 21% 26 0.6% 

升學補助 

(碩士進修) 
- 427 19% 

在學：4 

畢業：3 
0.0% 

一般外訓補助 196 582 26% 305 5.5% 

線上課程 47 - 0% 1,660 48.2% 

合計 378 2,254 100% 4,856 100% 

3.員工行為與倫理守則： 

(1) 公司為維護工作場所就業秩序及明確規範勞資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規範全

體員工於處理公司事務時，應遵守法令規章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等規定，並堅

守個人誠信及社會道德標準，以維護公司資產、權益及形象。 

(2) 期待每位員工均能竭盡所能達到公司最高之經營目標並提昇本身之道德感，訂

定「行為準則暨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其範疇涵蓋下列數項： 

• 保護機密資訊：每位同仁在求職時所填寫的員工基本資料表，均簽署同意

書僅作為公司內部蒐集、處理、利用之。於到職時亦需簽署「員工保密切



結書」，承諾任職期間與離職後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洩漏公司之營業機密。 

• 禁止圖謀私利：每位同仁不得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圖

謀私利，且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公司同類業務。 

• 不得索取不正當利益：每位同仁不得向公司之往來廠商索取餽贈、回扣、

招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主管不得接受下屬任何形式之財務餽贈。 

• 公平交易規範：每位同仁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

工。 

• 嚴禁內線交易：每位同仁不得使用執行業務所獲得內線資訊，圖利他人或

牟取私利。公司財務業務資訊未經許可或公開前，不得擅自發表，以免影

響其他股東權益。 

4.退休制度： 

(1) 合併公司對正式聘用員工訂有退休辦法，員工之退休條件、退休金給予及計算

方式，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對於新制退休金制度之員工，按月以不低於員工每月薪資之 6%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另為選擇適用或保留部分舊制年資之員工

按其每月薪資總額 3%提撥員工退休準備金，並依勞基法規定補足退休準備金，

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專戶。 

5.職場安全衛生： 

(1) 合併公司致力提供員工安全衛生、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已於 107 年 12 月 02

日獲得國際驗證機構 SGS 頒發「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及國內營造業第一張TAF證書，並持續每年辦理該系統追蹤驗證(108至111年)，

均得驗證通過，且明訂每年第 3 季前需全面檢視、審查及修定各部門之 ISO45001

職安衛管理系統程序書、標準書等文件。110 年 10 月底前已完成年度檢視、審

查及修定 ISO45001 職安衛管理系統程序書、標準書，經陳報修定後公告實施。 

(2) 每年規劃及持續辦理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宣導、競賽及演練外，並依法訂定

年度員工健康促進計畫及補助健康檢查，主要實施成果如下： 

• 遵循相關法令及積極參與相關組織：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依法令執行調整及因應，並積極參與職業安全

衛生署及勞動部之相關活動，包括「營造業工地自主管理策略聯盟」、各工

程所在地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參加定期會議與安衛觀摩行程。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制定： 

各工程制定職安衛管理計畫，設置專責單位及專職職安衛管理人員推定執行，

設置符合法規標準之設施及設備、定期檢測及維護，提高工地同仁的安全性，

並全面檢討及改善個人防護具。 

• 不定期舉辦職安衛教育訓練、宣導、競賽及演練： 

鼓勵員工取得職安衛相關專業證照，如：職安衛管理員、營造業甲種職安衛

業務主管…等；進行各項職安相關之競賽，如：營造工地高風險安衛項目查

核績效獎勵及類金安獎比賽，其中 60%以上工地參予高風險安衛項目查核；

不定期舉辦相關的教育訓練，如：臺灣職安卡。 



(3)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 自主管理：各工程專案均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由設置報備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組人員負責擬訂、規劃、督導、推動及指導各項職安衛生規範及

活動，包括管制人員、機具及物料進場；定期自檢各項施工、機械及設備並

詳實記錄；提供專業技師簽准之施工圖說、計算書進行施作；要求協力廠商

之作業主管應於現場監督及指揮作業。 

• 工程專案均設置合格且足夠之急救人員，調查工地周邊醫療救護單位及系統，

通報流程及送醫路線圖等納入緊急應變計畫編制。 

• 工程專案施工場域進行有關噪音、高架、動火之電焊/氣焊、粉塵、電器及局

限空間等作業，訂定相關作業及安全管制作法，進出入許可、防護設備檢點

及維護、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4) 合併公司 110 年職安事故檢討改善及預防措施： 

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死亡職災件數 0 0 2 

3人罹災件數 0 0 0 

1人以上罹災且須住院件數 1 11 1 

• 110 年 2 件死亡職災件數為協力廠商勞工死亡職災，經檢討危害原因均屬

「墜落」危害造成，業經職檢討除進行現場改善，並獲該工程專案轄區勞檢

單位同意改善成果。 

• 擬訂管理面對策：明訂專案現場工程師責任分區表，落實職安管理責任；增

加高架作業檢查、指定工程師及作業主管監督；推動施工區域職安停檢點及

QR code 巡視機制；協助進場勞工取得職安卡資格；提供協力廠商及職安人

員適當獎勵；依各工程專案之工進與風險程度強化巡檢頻率；每月董事長、

總經理簡召開工程處職安月會，檢討檢討職安風險與對策。 

(5) 於 110 年 4 月 23 日三讀通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合併公司已於契

約中要求協力廠商對雇用勞工應投保勞工保險及提出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團體

保險，確保符合法律並強化保障。 

(6) 合併公司 110 年度有關職業災害相關資訊： 

類別 
失能傷 

害人次 

總損失 

日數 

總歷經 

工時 

失能傷害頻

率(FR) 

失能傷害 

嚴重(SR) 

總和傷害指數

(FSI) 

根基員工 1 4 1,086,592 0.92 3.70 0.06 

外籍勞工 0 0 226,704 0 0 - 

派遣員工 0 0 435,592 0 0 - 

協力廠商勞工 3 12,004 2,306,696 1.30 5203.98 2.60 

合計 4 12,008 4,055,584 0.99 2960.86 1.71 

• 根基員工(110/10/3)公傷損失 4 日；協力廠商勞工事件(110/10/22)公傷損失 4

日； 

• 協力廠商人員 (110/10/13 及 12/4) 死亡損失 6,000 日*2=12,000 日 

• 失能傷害率(FR)=失能傷害人次/總歷經工時*1,000,000 



• 失能傷害嚴重率(SR)=總損失日數/總歷經工時*1,000,000 

• 總和傷害指數(FSI)=(失能傷害率(FR) X 失能傷害嚴重率(SR)/1,000)^0.5 

6.職場健康促進： 

(1) 遵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要求及優化，每年提供員工一次健康檢查，依法訂定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書，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人因危害、不法侵害、熱危害等

預防計畫，以及母性員工健康保護計畫並執行，配套辦理相關勞工健康衛教課程，

提升健康知能、促進職場健康。 

(2) COVID-19 防疫與關懷： 

合併公司 110 年度面對 COVID-19 疫情升溫，以員工健康安全為最優先考量，

提供多元防疫照護措施，包括：全體員工免費到醫院進行快篩、居家快篩試劑的

發放、支付 48 歲以上同仁施打流感疫苗、疫情期間居家辦公與分班分流的出勤

方式，同時為鼓勵同仁施打疫苗提供全薪疫苗施打假，並為員工投保防疫險、疫

苗險等，全方位保障健康，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放心成家立業，超前佈署，將

風險降至最低。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

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 

1.由於本公司向來重視勞資關係，目前尚無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故目前及未來估

計無損失金額發生。 

2.目前及未來因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因應措施： 

(1) 建立互動式溝通及申訴管道，為保障所有員工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免於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提供職安室及人資部之申訴管道，本公司鼓勵同仁利用所設

置之內部申訴處理機制處理此類糾紛，同仁若需要額外協助亦將盡力協助提供。 

(2) 遵循相關勞動法令並加強福利措施，因應近年來勞工福祉之提升，本公司針對內

部相關規定也以遵循相關勞動法令為主，建置完善保護勞工身體與心靈之相關機

制。 

 


